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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荣政行复决字〔2024〕35号

申请人：梁廷雷。

被申请人：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日作出《关于举报事项的

回复》中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不服，向荣成市

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4年 4月 9日

收到该申请，于 2024年 4 月 15日依法予以受理，并决定适用普

通程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日作出的《关

于举报事项的回复》中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决定，依法

重新立案查处。2.向申请人提供涉案产品生产日期之前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

申请人称：2023 年 3 月 16 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某超

市，申请人购买了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于氏五香带鱼、

香辣带鱼，该两种商品的生产日期为 2023年 10月 14日，两种口

味的商品配料表不相同，但营养成分表标注的能量、蛋白质、脂

肪等完全一样，申请人认为该企业涉嫌虚假标注营养成分表，向

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日对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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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认为 GB28050 6.4 只适用于产

品保质期内，且被申请人应当调查涉案产品上市之前送检的检测

报告。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针对申请人反映的举报投诉内容，被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告知义务。2024年 3月 25日，被申

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履职申请），针对申请人举

报的内容，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2日书面告知了申请人调查处

理结果。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

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

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

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除外”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

人”的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25日收到了申请人的投诉

举报信，于 2024年 3月 26日对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

现场检查，针对涉案产品营养成分表涉嫌存在虚假标注的情况于

2024年 3月 29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于 2024年 4月 2日书面告

知申请人上述决定。被申请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不存在

逾期未告知申请人是否立案的行为。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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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收到举报投诉信后，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

月 26日对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涉案

于氏五香带鱼罐头、于氏香辣带鱼罐头是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且该公司已取得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

证等相关许可资质。（一）针对涉案于氏五香带鱼罐头营养成分

表的调查情况。经查，被投诉举报人在涉案五香带鱼罐头生产销

售之前（2023年 10月 14日），于 2021年 10月 23日委托通标

标准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检验报告号：QDFDO21100769

4FD-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2015150662V）对其进

行了检测，且五香带鱼罐头营养成分表中的数值与上述报告中的

检测数值一致。经被申请人进一步核查：1、通标标准技术服务（青

岛）有限公司在出具上述检验报告时，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在有效期内（彼时其证书有效期自 2015年 12月 28日至 2021年

12月 27日）；2、检测项目蛋白质、脂肪、钠、水分、灰分使用

的是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膳食纤维使用的是 AOAC 推荐

的方法，且上述项目均在检验机构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3、计

算项目碳水化合物按照《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GB/Z 21922

-2008）2.2.8碳水化合物“减法：食品总质量为 100，分别减去蛋

白质、脂肪、水分和灰分和膳食纤维的质量即是碳水化合物的量”

计算得出；能量按照《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GB/Z 21922-2

008）表 1计算得出。综上，被申请人认定上述检验报告真实有效。

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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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四、数值分析、产生和核查“ （四十八）获得营养成分

含量的方法。1、直接检测：选择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在没

有国家标准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 AOAC推荐的方法或公认的其

他方法，通过检测产品直接得到营养成分含量数值。”，被投诉

举报人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通过检测产品直接得到营养成分含量

数值的做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二）针对涉案于氏香辣带

鱼罐头营养成分表的调查情况。经查，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

采用间接计算法获得涉案香辣带鱼罐头的营养成分含量数值，涉

案于氏五香带鱼罐头、香辣带鱼罐头的加工工艺流程一致，每 10

0g香辣带鱼罐头成品相对比五香带鱼罐头多加入干辣椒 0.49g，

少加入料酒 0.62g、酱油 0.21g。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

版 第 6版/第一册），食物编码 043108 辣椒（红、尖、干）核心

营养素含量为（以每 100g可食部计）：蛋白质 15.0g，脂肪 12.0

g，碳水化合物 52.7g。由此可以计算出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干红

辣椒带入的营养成分如下：蛋白质 0.73g/100g，脂肪 0.06g/100g，

碳水化合物 0.26g/100g。根据涉案五香带鱼罐头使用的酱油（红

烧上色王）的营养成分表数值可知，每 100ml酱油可带入的核心

营养素的含量为：碳水化合物 4.5g，钠 7138mg，由此可以计算出

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由于未使用酱油而减少的营养成分如下：碳

水化合物 0.01g/100g，钠 14.99mg/100g。根据涉案五香带鱼罐头

使用的料酒（葱姜料酒）的营养成分表数值可知，每 100ml料酒

可带入的核心营养素的含量为：钠 433mg，由此可以计算出每 10



— 5 —

0g香辣带鱼罐头由于未使用料酒而减少的营养成分为钠 2.68mg/1

00g。综上，相对于五香带鱼罐头，涉案香辣带鱼罐头通过间接计

算法得到的营养成分数值经修约后为：

项目 每 100克（g） 营养素参考值%[2]

能量
[1] 971千焦（kJ） 12%

蛋白质 21.1克（g） 35%

脂肪 15.5克（g） 26%

碳水化合物 2.3克（g） 1%

钠 734毫克（mg） 37%

[1] 能量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三、营养成分表（二十三）

关于能量及其折算 第二款“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算法

获得。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以各

自相应的能量系数（见下表）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

为单位标示。…表 2.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量折算系数 蛋白质

17kJ/g、脂肪 37kJ/g、碳水化合物 17kJ/g”，涉案香辣带鱼罐头的

能量值为 21.1×17+15.5×37+2.3×17=971.3千焦（kJ）。

[2] 营养素参考值%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附录 A 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

RV）及其使用方法，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成分含量占营养素参

考值（NRV）的百分数计算方法如下：能量 NRV%=971/8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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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蛋白质 NRV%=21.1/60×100%=35%；脂肪 NRV%=15.

5/60×100%=26%；碳水化合物 NRV%=2.3/300×100%=1%；钠 N

RV%=734/2000×100%=37%。

被申请人认为：1、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四、数值分析、产生和核查“ （五

十）可使用的食物成分数据库。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所编著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和第二册”，荣

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在涉案香辣带鱼罐头、五香带鱼罐头加工

工艺相同，仅汤料配方不同的前提下，以五香带鱼罐头检测的营

养成分数值为基础，利用原料的营养成分含量数据以及《中国食

物成分表》（标准版 第 6版/第一册）数据，根据原料配方计算，

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

订版）》四、数值分析、产生和核查“ （四十八）获得营养成分

含量的方法。2、间接计算：A.利用原料的营养成分含量数据，根

据原料配方计算获得；B.利用可信赖的食物成分数据库数据，根

据原料配方计算获得”的规定。2、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成分计

算数值与其标示数值相比，其误差分别为：能量 102%标示值，蛋

白质 103%标示值，脂肪 101%标示值，碳水化合物 115%标示值，

钠 98%标示值。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 28050-2011）6.4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含

量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食品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含量均≧8

0%标示值；食品中的能量、脂肪、钠含量均≦120%标示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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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3、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基于计算结果，考虑到产品随着

贮存时间的延长，其营养价值可能会降低或部分丧失，最终确定

香辣五香带鱼罐头标签中营养成分表的标示值，符合《<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四、数值

分析、产生和核查（五十三） 关于标示数值的准确性 第一款“企

业可以基于计算或检测结果，结合产品营养成分情况，并适当考

虑该成分的允许误差来确定标签标示的数值”的规定。4、被申请

人在判定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以企

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作为依据，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四、数值分析、产生和

核查（五十三）关于标示数值的准确性第二款“判定营养标签标

示数值的准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作为依据”的

规定。5、申请人认为的“消费者对瑕疵标签上的成分有过敏现象

商家此举无异于谋杀”，被申请人认为，人体是否会出现过敏现

象，与“变应原（亦称过敏原）”有关，与营养成分表中的数值

没有必然联系。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成分的计算值与其标示值

的误差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

（修订版）》的允许范围之内，其 NRV%与其标示值相比，能量、

蛋白质、钠仅相差 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

50-2011）问答（修订版）》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未对营养素参考值%

的误差作出要求，被申请人认定其不存在违法行为符合“法无禁

止即可为”的立法原则。无论是含量还是营养素参考值%，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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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数值均与计算值相差很小，不会对消费者造成危害以及误导。6、

针对申请人要求的提供涉案产品生产日期之前的检测报告复印

件，目前并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生产商应当向投诉举报人提

供或出示上述证据材料，被申请人也无权要求生产商提供，申请

人认为“若无法提供，该企业行为属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属于违法生产不安全食品”于法无据。综上，荣成石岛某

食品有限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

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规章的行为”规定的应当立案的情形。因此，被申请人对荣成石

岛某食品有限公司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被申请人在此事处理过程中，积极作为，作出的回复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因此，被申请人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

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4年 3月 16日申请人在某超市购买了 1瓶

价格为 10.8元的“于氏五香带鱼”和一瓶价格为 10.8元的“于氏

香辣带鱼”，该两款商品的生产商均为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日期为 2023年 10月 14日，两种口味的商品配料表不相同，

但营养成分表完全一样，均为：

项目 每 100克（g） 营养素参考值%

能量 951千焦（kJ）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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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20.4克（g） 34%

脂肪 15.4克（g） 26%

碳水化合物 2.0克（g） 1%

钠 752毫克（mg） 38%

申请人认为该企业涉嫌虚假标注营养成分表，向被申请人邮

寄投诉举报材料，要求“1、查证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违法行

为，查实违法事实存在请依法做出行政处罚。2、查实荣成石岛某

食品有限公司违法事实存在请依法组织线上调解。3、电话告知投

诉举报人案件办理进度，并书面告知投诉举报人处理结果。2024

年 3月 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后，于当日对荣

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涉案于氏五香带鱼罐头、

于氏香辣带鱼罐头系由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已

取得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许可资质。涉

案五香带鱼罐头营养成分表中五大核心营养素的数值系委托通标

标准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证书，证书编号：2015150662V，有效期自 2015年 12月 28

日至 2021年 12月 27日）通过测试获得。检验报告号：

QDFDO211007694FD-1，日期：2021年 10月 31日，测试项目包

括蛋白质、脂肪、钠、水分、灰分、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能

量，测试结果：蛋白质（20.4g/100g）、脂肪（15.4g/100g）、钠

（752mg/100g）、水分（56g/100g）、灰分（3.4g/100g）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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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膳食纤维（1.2g/100g）使用的是

AOAC推荐的方法，且上述项目均在检验机构认可的检测能力范

围内；碳水化合物（2g/100g）与能量（951kJ/100g）按照按照《食

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GB/Z 21922-2008）计算得出。检测报告

中的数值与涉案五香带鱼罐头营养成分表中的数值一致。于氏香

辣带鱼罐头的营养成分含量数值系由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采

用间接计算法获得。于氏五香带鱼罐头、香辣带鱼罐头的加工工

艺流程一致，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成品相对比五香带鱼罐头多加

入干辣椒 0.49g，少加入料酒 0.62g、酱油 0.21g。根据《中国食物

成分表》（标准版 第 6版/第一册），食物编码 043108 辣椒（红、

尖、干）核心营养素含量为（以每 100g可食部计）：蛋白质 15.0g，

脂肪 12.0g，碳水化合物 52.7g。由此可以计算出每 100g香辣带鱼

罐头干红辣椒带入的营养成分如下：蛋白质 0.73g/100g，脂肪

0.06g/100g，碳水化合物 0.26g/100g。根据涉案五香带鱼罐头使用

的酱油（红烧上色王）的营养成分表数值可知，每 100ml酱油可

带入的核心营养素的含量为：碳水化合物 4.5g，钠 7138mg，由此

可以计算出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由于未使用酱油而减少的营养

成分如下：碳水化合物 0.01g/100g，钠 14.99mg/100g。根据涉案

五香带鱼罐头使用的料酒（葱姜料酒）的营养成分表数值可知，

每 100ml料酒可带入的核心营养素的含量为：钠 433mg，可以计

算出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由于未使用料酒而减少的营养成分为

钠 2.68mg/100g。即每 100g香辣带鱼罐头比五香带鱼罐头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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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0.73g，脂肪多 0.06g，碳水化合物多 0.25g，钠少 17.67mg。根

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

第二十三条“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算法获得。即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以各自相应的能量

系数（见下表）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为单位标示……

（表 2.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量折算系数：蛋白质 17kJ/g、脂肪

37kJ/g、碳水化合物 17kJ/g……）”之规定计算涉案香辣带鱼罐头

的能量值为 21.1×17+15.5×37+2.3×17=971.3千焦（kJ）。根据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附录 A 食品标

签营养素参考值（NRV）及其使用方法，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

成分含量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数计算可以得出：能量

12%；蛋白质 35%；脂肪 26%；碳水化合物 1%；钠 37%。

综上，相对于五香带鱼罐头，涉案香辣带鱼罐头通过间接计

算法得到的营养成分数值经修约后为：

项目 每 100克（g） 营养素参考值%

能量 971千焦（kJ） 12%

蛋白质 21.1克（g） 35%

脂肪 15.5克（g） 26%

碳水化合物 2.3克（g） 1%

钠 734毫克（mg） 37%

被申请人针对涉案产品营养成分表涉嫌存在虚假标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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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4年 3月 29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于 2024年 4月 1日作出

关于举报事项的回复，告知申请人不存在违法行为、依法不予立

案，并于 2024年 4月 2日送达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投诉和奖励

要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1日作出关于投诉事项的回复、关

于奖励事项的回复，并于 2024年 4月 2日送达申请人。

本案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信、询问笔录、

检验报告、不予立案审批表、关于举报事项的回复等证据予以证

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有权对

消费者投诉举报作出处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

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

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

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

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

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

者电话，接受咨询、投诉、举报。接到咨询、投诉、举报，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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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答复、核实、处

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并书面通

知咨询、投诉、举报人。有权处理的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

处理，不得推诿。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市

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

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

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第二十三条

规定：“能量指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

在人体代谢中产生能量的总和。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

算法获得。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

以各自相应的能量系数（见下表）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

为单位标示……（表 2.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量折算系数：蛋白

质 17kJ/g、脂肪 37kJ/g、碳水化合物 17kJ/g……）”第四十八条

规定：“获得营养成分含量的方法。1、直接检测：选择国家标准

规定的检测方法，在没有国家标准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 AOAC 推

荐的方法或公认的其他方法，通过检测产品直接得到营养成分含

量数值。2、间接计算：A.利用原料的营养成分含量数据，根据原

料配方计算获得；B.利用可信赖的食物成分数据库数据，根据原

料配方计算获得。对于采用计算法的，企业负责计算数值的准确

性，必要时可用检测数据进行比较和评价。为保证数值的溯源性，

建议企业保留相关信息，以便查询和及时纠正相关问题。值的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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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建议企业保留相关信息，以便查询和及时纠正相关问题。”

第四十九条规定：“可用于计算的原料营养成分数据来源。供货

商提供的检测数据；企业产品生产研发中积累的数据；权威机构

发布的数据，如《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五十条规定：“可使

用的食物成分数据库。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所编著的《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一册和第二册……”第五十三

条规定：“关于标示数值的准确性。企业可以基于计算或检测结

果，结合产品营养成分情况，并适当考虑该成分的允许误差来确

定标签标示的数值。当检测数值与标签标示数值出现较大偏差时，

企业应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如主要原料的季节性和产地差异、

计算和检测误差等，及时纠正偏差。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

确性时，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作为依据。”《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6.4规定：

“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

表 2的规定。”表 2规定：食品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含量均≧

80%标示值；食品中的能量、脂肪、钠含量均≦120%标示值。附

录 A 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RV）及其使用方法规定：营养素

参考值分别为能量 8400KJ、蛋白质 60g、脂肪 60g、碳水化合物

300g、钠 2000mg，营养成分含量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数计算公

式为 NRV%=X/NRV×100%。《食品营养成分基本术语》（GB/Z

21922-2008）2.2.8 碳水化合物规定：减法：食品总质量为 100，

分别减去蛋白质、脂肪、水分和灰分和膳食纤维的质量即是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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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量。2.2.3食品能量规定：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等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的能量。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

量折算系数如表 1所示。表 1规定：食品中产能营养素的能量折

算系数：蛋白质 17kJ/g、脂肪 37kJ/g、碳水化合物 17kJ/g。

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后，于 15个

工作日内作出《关于举报事项的回复》并送达给申请人，行政行

为程序合法。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在涉案五香带鱼罐头生产

销售之前（2023年 10月 14日），通过委托有资质且检验项目均

在检验机构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的检测机构检测产品直接得到

营养成分含量数值并进行标示，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第四十八条关于直接检测的

规定。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在涉案香辣带鱼罐头与五香带鱼

罐头加工工艺相同、仅汤料配方不同的前提下，以五香带鱼罐头

检测的营养成分数值为基础，根据原料配方、能梁折算系数计算

得到营养成分含量数值，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第四十八条关于间接计算的规定。

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成分计算数值与其标示数值相比，能量、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约为标示值的 102%、103%、101%、

115%、98%，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中关于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

的允许误差范围的规定。涉案香辣带鱼罐头营养素参考值%与其

标示值相比，仅能量、蛋白质、钠相差 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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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及相关法律法规中

未对营养素参考值%的误差作出要求。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

基于计算结果，考虑到产品随着贮存时间的延长，其营养价值可

能会降低或部分丧失，最终确定香辣带鱼罐头标签中营养成分表

的标示值，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

问答（修订版）》第五十三条关于标示数值的准确性的规定。被

申请人依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

（修订版）》第五十三条“判定营养标签标示数值的准确性时，

应以企业确定标签数值的方法作为依据”之规定，经检查认为涉

案五香带鱼罐头与香辣带鱼罐头的营养成分的标注符合法律规

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荣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存在违反市场监

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综上，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

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

人的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通过作出《关于举报事项

的回复》向申请人告知，主体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第二项行政复议请求为“向

本人提供该产品生产日期之前的检测报告复印件”，该请求并非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

十条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 17 —

（一）维持被申请人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举报荣

成石岛某食品有限公司事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行政行为；

（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依

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6月 13日


